	      商  调 (录用)  人  员  审 查  表(二)
	

	
	0073294
	


	姓    名
	
	曾 用 名
	
	随迁子女数
	

	配


偶


情


况
	姓    名
	
	出生日期
	
	结婚时间
	

	
	学    位
	
	身份类别
	
	婚姻状况
	

	
	学    历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户口类别
	 

	
	工作单位
	          
	户口所在地
	

	
	简



历

︵
含
高
中
以
上
学
历
︶


	    （简历按时间顺序填写，不能中断,如有如工作的经历，可作为待业经历填写入工作经历中。

　　档案托管在人才中心的，托管人才中心期间作为一条简历填写，并可与工作经历重叠。）


	随
迁
人
员
	姓 名
	性 别
	出 生 日 期
	与本人关系
	户口所在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家
庭
成
员
	
  （未婚的填写父母及兄弟姐妹信息；已婚的填写配偶和子女信息。）


	调出单位意见：

（此栏由调出单位或人才中心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落款须注明年月日。）


（盖章）  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 
	调出单位主管部门意见：

　　（此栏一般由调出地的人事部门盖章，如档案托管在人才中心，也可由人才中心盖章。
落款须注明年月日。）

（盖章）  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 
	调出审批机关意见：

　（此栏一般由调出地的人事部门盖章，如档案托管在人才中心，也可由人才中心盖章。拟调人员应当根据调出地的人事管理制度，确定是否需要其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盖章。
　落款须注明年月日。）
（盖章）        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 


	调出单位联系人
	 
	联系电话
	 


	备注
	 


说明：
⒈调出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应如实填写，以备核查信息。

⒉本表由人事局网上申报系统自动生成。请登录人事局的网站http://www.rsj.sz.gov.cn进行网上申报，将拟调人员的信息全部录入电脑并通过校核、上报后打印生成。不能下载空表直接填写，否则，人事局系统内无拟调人员信息，无法进行审批。
